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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解除资产抵债协议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本公司于 2002 年 3月 15 日召开了六届五次董事局会议，同时与

长春高士达生化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士达药业”）、

广州海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顺房地产”）签署了三

方《资产抵债协议》，2002 年 4月 15 日签署了《资产抵债补充协议》，

经公司2002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控股股东高士达药业以海顺房地产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44

号厂前区的顺华名庭中的商业用房，计5542.807平方米价值7851.7

万元房产的产权抵偿债务。 

2003年 3月26 日因贷款纠纷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对本公司和

本公司之子公司四平金龙置业有限公司、长春高士达生化药业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提起诉讼。（2003 年 6 月 12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

证券报》刊登了《关于诉讼的公告》）2003 年 7 月 10 日长春市中级

人民法院下达了（2003）长民三初字第 130 号民事判决书，司法冻结

了高士达药业持有本公司 23199132 股股权。另外，中国农行银行北

安支行对大股东高士达药业质押 20199132 股股权贷款申请了仲裁，

2003 年 7 月 25 日作出裁决。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3 年 8 月 5

日送达了《限期执行通知书》和《财产申报通知书》。海顺房地产方

面认为，上述事项已经对重组产生了严重的实质性障碍，提出解除资

产抵债协议。 

    《解除资产抵债协议》内容 

    1、协议主要条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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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⑴原《资产抵债协议》所涉及的资产，位于广州海珠区新港西路

144 号，面积 5542.807 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交由海顺房地产。 

⑵《解除资产抵债协议》签订后，海顺房地产不再对高士达药业

享有与房产同等金额的债权，高士达药业对本公司负有的债务由高士

达药业偿还。 

⑶本协议签署后，海顺房地产、高士达药业、本公司各自的权利

义务的资产的法律状态恢复至《资产抵债协议》签署前的状态。 

⑷本协议需经海顺房地产、高士达药业股东会批准，需本公司经

非关联方股东于公司股东大会上表决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批准方为

有效。 

    2、交易的决策程序 

    本次解除资产抵债交易经2003 年 8 月 7日召开的临时董事局会

议审议通过，相应的关联董事已作出回避表决，独立董事对此次交易

发表了独立意见，本次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进行最

终表决。 

以上议案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0 三年九月十二日 


